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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 田珍祥

背景
落实《消法》依法行政

中国消费者报：请问《处罚办法》的出台背景
是什么？

杨红灿：2013 年 10 月 25 日， 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 并自 2014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赋予包括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有关行政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为
依法处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更好地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工商总局在总结
工商部门监管执法和消费维权工作经验的基
础上，制定了《处罚办法》。 工商部门制定并实
施 《处罚办法 》既是落实 《消法 》要求的具体举
措 ，也是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依法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更是依法行政和公正执
法的客观要求。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有哪些主要内容？
杨红灿 ： 《处罚办法 》共二十二条 ，对 《消

法 》规定的经营者义务进行了具体细化 ，对经
营者不履行法律 、 法规规定义务的行为明确
了相应的处罚以及行政处罚的原则和程序 。
《处罚办法 》对 《消法 》规定的经营者提供商品
和服务的质量要求 、 有关商品和服务的宣传
行为以及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
网购等七日无理由退货 、 消费者个人信息保
护 、商品和服务 “三包 ”责任等内容作了具体
规制 ，还对从事修理加工 、装饰装修以及有关
中介服务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明确了行政处罚 。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规定行政处
罚的原则？

杨红灿：《处罚办法》 依据 《行政处罚法》和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规定的
原则，明确了行政处罚应当依照公正、公开、及时
的原则，强调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同时规定要
通过建议、约谈、示范等方式的行政指导，督促经

营者履行法定义务，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聚焦

十一大亮点解读

列举负面清单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规定经营者

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保障义务？
杨红灿：《消法》 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

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
全； 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
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 消费者购买商
品和接受服务， 人身和财产安全是消费者的最
基本要求， 经营者有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
全的义务。在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基础上，经
营者还应当保证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处
罚办法》 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容
易发生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列出了负面清
单， 规定了其他法律法规对处罚违法经营者有
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对其他法律法规
未作规定的，由工商部门依照《消法》第五十六
条规定予以处罚。

细化误导情形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
杨红灿 ：《消法 》 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 、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 。 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和
判断多依赖于经营者所提供的信息 ， 信息不
对称是在消费生活中产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常见原因之一 。因此 ，《消法 》规定了经营者有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真实 、 全面信息的义务 。
《处罚办法 》参照原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
法 》的规定 ，采用列举的方式对经营者在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存在的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行为进行了具体细化 ， 列举了误导
消费者的典型情形 。

确保责令落实
中国消费者报：对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存在缺陷的，《处罚办法》有什么规定来保障
经营者采取停止销售等责令措施？

杨红灿：《消法》 规定了经营者提供商品和
服务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以及如果商
品或者服务非正确使用可能造成人身、 财产安
全危害的警示和说明义务。 经营者可能因技术
水平等原因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未能发现产
品有缺陷， 在提供给消费者后才发现存在危及
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对经营者提供缺陷
商品或者服务的， 有关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其采
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处理、销毁、停
止生产或者服务等措施。结合工商部门的职能，
工商部门可以责令经营者对缺陷商品或者服务

采取警示、停止销售或者服务等措施。 《处罚办
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未按照工商部门责令停
止销售或者服务通知、公告要求采取措施的，视
为拒绝或者拖延，由工商部门依据《消法》第五
十六条予以处罚。

故意拖延受罚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对经营者故意拖

延和无理拒绝消费者的合理要求如何处罚？
杨红灿 ：根据 《消法 》规定 ，经营者对消费

者提出的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
量 、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
求 ，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 《处罚办法 》
对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情形进 行了细
化 ，主要包括 ：（一 ）经有关行政部门依法认定
为不合格商品 ， 自消费者提出退货要求之日
起未退货超过十五日的 ；（二 ）自国家规定 、当
事人约定期满之日起或者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自消费者提出要求之日起 ， 无正当理由拒不
履行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量 、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义务超
过十五日的 。 对以上两种违法行为 ，由工商部
门依照 《消法 》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 。

保障无因退货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保障消费

者通过网络等方式购物时享有“七日无理由退
货”的权利？

杨红灿： 针对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消
费方式变化， 对网络购物等非现场购物进行规
范，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 《处罚办法》细化
《消法》的规定，列举了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的经营者不依法履行七日无
理由退货义务行为的具体情形， 规定了经营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并超过十五日的， 视为故意拖
延和无理拒绝：（一）对于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
自收到消费者退货要求之日起未办理退货手
续；（二）未经消费者确认，以自行规定该商品不
适用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货；（三） 以消费者
已拆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四）
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无正当理由未返还消费
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对于经营者故意拖延或者

无理拒绝的行为，由工商部门依照《消法》第五
十六条予以处罚。

护航预付消费
中国消费者报：预收款方式消费很容易带来

消费纠纷，请问《处罚办法》有什么新规定？
杨红灿：近年来，预收款方式消费导致的消

费纠纷不少，也比较复杂。 《处罚办法》明确规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
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责任义务等内容。 针对预
收款消费方式中退款难的问题， 专门规定了对
退款无约定的， 要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计算方
式折算退款金额。 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
合理退款要求，明确表示不予退款，或者自约定
期限之日起、 无约定期限的自消费者提出退款
要求之日起超过十五日未退款的， 视为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由工商部门依照《消法》第五
十六条予以处罚。

保护个人信息
中国消费者报：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

护的权利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请问《处罚办
法》作了哪些规定？

杨红灿：《消法》第二十九条对消费者个人信
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并在第五十条和第五十六
条明确了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
护的权利，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处罚
办法》明确规定，经营者违反正当、合法、必要原则，
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 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
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
信息的；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
确表示拒绝， 向其发送商业性信
息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
工商部门依照《消法》第五十六条
进行处罚。 《处罚办法》通过列举
的方式规定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范围， 规定个人信息包括消费者
姓名、性别、职业、出生日期、身份
证件号码、住址、联系方式、收入
和财产状况、健康状况、消费情况
等， 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消费者的信息，落实了《消
法》 中有关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的内容，也与国际上相关立法是一致的，适应了大
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使用条件。

惩治霸王条款
中国消费者报：近年来，“霸王条款”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重
点，请问《处罚办法》如何落实《消法》的有关格式
条款等方面的规定？

杨红灿：《处罚办法》将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了
细化，对相关行为按照行政规章的权限设定了
处罚 ，处罚的条款与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
办法》一致。

对于格式条款的规范 ， 总局已于 2010 年
出台了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 》（总局
51 号令）。 新《消法》将经营者的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与格式条款一起作并列表述 ， 因此
《处罚办法》参照 51 号令将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规定了
同等的处罚。

打击服务侵权
中国消费者报：对于日常生活服务中存在

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 ，《处罚办法 》 有何
新规定？

杨红灿：针对消费者反映的有关服务业经营
者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缺乏相应的处罚依据问
题，《处罚办法》对相关侵权行为规定了处罚。 对
从事为消费者提供修理、加工、安装、装饰装修等
服务的经营者谎报用工用料，故意损坏、偷换零
部件或材料，使用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或者与约
定不相符的零部件或材料，更换不需要更换的零
部件，或者偷工减料、加收费用；从事房屋租赁、
家政服务等中介服务的经营者提供虚假信息或
者采取欺骗、恶意串通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处罚办法》 规定了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单处或者并处警告，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最
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明确欺诈情形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规定欺诈消

费者行为的情形？
杨红灿 ：《处罚办法 》第十六条参考了 《欺

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令第 50 号）对欺诈消费者行为的规定，将经
营者违反第五条第 （一 ）项至第 （六 ）项规定且
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违反第五条第（七）项至第（十）项，第六条和第
十三条规定的行为， 定性为欺诈消费者行为。
对欺诈行为的规定 ，对于解决消费纠纷 ，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但要特别
说明的是，工商部门对有关侵权行为不以对欺
诈行为认定为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可以直接
依据《处罚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处罚办法》
施行后 ，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 》 （50 号
令）同时废止。

公示处罚信息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体现消费维

权的社会共治？
杨红灿：《消法》明确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消法》第五十六条第
二款的规定，“经营者有前款规定情形的，除依照
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处罚机关应当记入
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布”。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
行条例》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产生的行政处罚信息；企业应当于 20 个工作
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受
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
息公示暂行规定》 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适用
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向
社会公示。为落实《消法》相关规定，《处罚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工商部门应当将行政处罚案件信
息记入经营者的信用档案， 并通过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等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规定，依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企业应当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
行政处罚信息。 《处罚办法》明确将行政处罚案
件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向社会公
布，有利于通过信用的约束，用社会的力量惩戒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经营者， 从而达到让信
用创造财富的目的。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国家工商总局令第 73 号， 以下简称
《处罚办法》） 已经通过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局务会审议，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公布， 自 2015 年 3 月 15 日起施
行。 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就《处
罚办法》 有关情况采访了国家工商总
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杨红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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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遗失启事

滋滋烤鱼康定姑咱店
★滋滋烤鱼川湘香

辣味
★滋滋川派豆鼓味

烤鱼
★干锅系列有干锅

排骨、香锅兔
★小吃 ： 滋滋培根

薯条
★特色梅子酒

尝鲜地址：
四川民族学院第六

教学楼对面 530 台二楼
订座电话：2857333

康定劲浪体育
提倡运动健康

生活态度
主营 ： 阿迪达

斯、探路者、耐克
地址：康定溜溜

城 1—4 号铺

愉馨公寓
温馨舒适
地址：情歌广场

旁西巷子内
单间、 标间、家

庭房
24 小时热水，免

费上网
电话：
0836-7777886
18990481156
周围有网吧、茶

坊、 酒吧、 餐馆、小
吃、超市

康定人家主题酒店
位于跑马山脚下索

道旁
三星级标准设计
经营情景客房、茶餐厅
交通停车便利
订房热线：
0836———7777977

葩姆名卡百姓藏餐
地址：康定水井公寓二楼
订餐电话：0836-6999999

甘孜商讯
《甘孜日报 》

“甘孜商讯” 本着
“方便百姓， 服务
社会” 的宗旨，发
布酒店、 餐饮、招
聘 、租赁 、美容美
发、转让、快递、票
务、维修、搬家、家
教、家政服务等方
面的信息。 随着本
报微信客户端的
推出，现隆重推出
“康巴食尚”栏目，
向广大消费者推
介吃喝玩乐攻略，
敬请关注。

栏 目 热 线 ：
0836-2835718

关注微信平
台 ： 康巴传媒网
“康巴食尚”

【想自己动手建网
站吗？ 上网搜索“蕃网家
园 ”】 蕃网家园突破传
统，管理与设计相结合，
只要您会拖动鼠标会打
字，就会建网站。 登陆官
方网站 www.bwebgarden.
com 注册账号，即可新建
属于您自己的网站 ，同
时提供代理建站一条龙
服务。
详情咨询：18244362222
联系人：才旺群培

编者按
一转眼“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又将到来，今年的主题是“携手共治 畅享消费”。这一主题的涵义是：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消协组织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消费维权合力，搭建维权共治新格局，
努力开创消费维权新局面；按照“依法治国”理念，组织动员和推动社会各界，依法履行《消法》所规定的各
项责任、义务，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社会监督和教育引导，积极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让消
费者愿意消费，无忧消费，畅享消费。 为此，州消委会、州工商局特推出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第一条 为依法制止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保护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
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权益，对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依照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坚持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综合运用建议、约谈、示范等方式实施行政指
导，督促和指导经营者履行法定义务。

第四条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遵循
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与消费者的约定履行义务，不得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

安全要求；
（二）销售失效、变质的商品；
（三）销售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篡

改生产日期的商品；
（四 ） 销售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商

品；
（五）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

用权；
（六）销售伪造或者冒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

潢的商品；
（七）在销售的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
（八）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商品；
(九）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故意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
（十）骗取消费者价款或者费用而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约

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第六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

应当真实、全面、准确，不得有下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行为：

（一）不以真实名称和标记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二）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

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
（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现场说明和演示；
（四）采用虚构交易、虚标成交量、虚假评论或者雇佣他

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
（五）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

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或者服务；
（六）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

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
（七）谎称正品销售“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等商品；
（八） 夸大或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 、质

量、性能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者；
（九）以其他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方式误导消费者。
第七条 经营者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对提供的缺

陷商品或者服务采取停止销售或者服务等措施，不得拒绝或
者拖延。 经营者未按照责令停止销售或者服务通知、公告要
求采取措施的，视为拒绝或者拖延。

第八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不得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的合法要求。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并超过十五日的，视为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一）经有关行政部门依法认定为不合格商品，自消费者
提出退货要求之日起未退货的；

（二）自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期满之日起或者不符合质
量要求的自消费者提出要求之日起，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修
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
者赔偿损失等义务的。

第九条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
商品，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无理由退货义务，不得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并超过十五日的，
视为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一）对于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自收到消费者退货要
求之日起未办理退货手续；

（二）未经消费者确认，以自行规定该商品不适用无理由
退货为由拒绝退货；

（三）以消费者已拆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
（四）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无正当理由未返还消费者

支付的商品价款。
第十条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

与消费者明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

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内容。 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
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对退款无约定的，按照
有利于消费者的计算方式折算退款金额。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明确表示不予
退款，或者自约定期满之日起、无约定期限的自消费者提
出退款要求之日起超过十五日未退款的 ， 视为故意拖延
或者无理拒绝。

第十一条 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
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 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二）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

人信息；
（三）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

绝，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前款中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活动中收集的消费者姓名、性别、职业、出生日期、身份
证件号码、住址、联系方式、收入和财产状况、健康状况、消费
情况等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消费者的信息。

第十二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格式
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予以说明，不得作出含有下列内容的规定：

（一） 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经营者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应当承担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
货款和服务费用、赔偿损失等责任；

（二）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提出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
失以及获得违约金和其他合理赔偿的权利；

（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投诉 、举报 、提起诉讼
的权利；

（四）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或
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对不接受其不合
理条件的消费者拒绝提供相应商品或者服务， 或者提高收
费标准；

（五）规定经营者有权任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限制消费
者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权利；

（六）规定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
（七）其他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第十三条 从事服务业的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从事为消费者提供修理、加工、安装、装饰装修等

服务的经营者谎报用工用料， 故意损坏、 偷换零部件或材
料， 使用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或者与约定不相符的零部件
或材料，更换不需要更换的零部件，或者偷工减料、加收费
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

（二）从事房屋租赁、家政服务等中介服务的经营者提供
虚假信息或者采取欺骗、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的。

第十四条 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
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
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单处
或者并处警告，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至第（六）项
规定行为之一且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实施
此种行为的，属于欺诈行为。

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第（七）项至第（十）项、第六条和
第十三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行为。

第十七条 经营者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 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
规定对经营者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记入经营者的信用档
案，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及时向社会公布。

企业应当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通过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行政处罚信息。

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或者包庇经
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的， 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1996

年 3 月 15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 《欺诈消费者行为
处罚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 50 号）同时废止。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第 73 号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审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 2015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2015 年 1 月 5 日

■ 权威解读

依法处罚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 权威发布■ 权威发布

■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 田珍祥

背景
落实《消法》依法行政

中国消费者报：请问《处罚办法》的出台背景
是什么？

杨红灿：2013 年 10 月 25 日， 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 并自 2014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赋予包括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有关行政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为
依法处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更好地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工商总局在总结
工商部门监管执法和消费维权工作经验的基
础上，制定了《处罚办法》。 工商部门制定并实
施 《处罚办法 》既是落实 《消法 》要求的具体举
措 ，也是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依法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更是依法行政和公正执
法的客观要求。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有哪些主要内容？
杨红灿 ： 《处罚办法 》共二十二条 ，对 《消

法 》规定的经营者义务进行了具体细化 ，对经
营者不履行法律 、 法规规定义务的行为明确
了相应的处罚以及行政处罚的原则和程序 。
《处罚办法 》对 《消法 》规定的经营者提供商品
和服务的质量要求 、 有关商品和服务的宣传
行为以及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
网购等七日无理由退货 、 消费者个人信息保
护 、商品和服务 “三包 ”责任等内容作了具体
规制 ，还对从事修理加工 、装饰装修以及有关
中介服务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明确了行政处罚 。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规定行政处
罚的原则？

杨红灿：《处罚办法》 依据 《行政处罚法》和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规定的
原则，明确了行政处罚应当依照公正、公开、及时
的原则，强调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同时规定要
通过建议、约谈、示范等方式的行政指导，督促经

营者履行法定义务，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聚焦

十一大亮点解读

列举负面清单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规定经营者

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保障义务？
杨红灿：《消法》 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

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
全； 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
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 消费者购买商
品和接受服务， 人身和财产安全是消费者的最
基本要求， 经营者有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
全的义务。在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基础上，经
营者还应当保证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处
罚办法》 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容
易发生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列出了负面清
单， 规定了其他法律法规对处罚违法经营者有
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对其他法律法规
未作规定的，由工商部门依照《消法》第五十六
条规定予以处罚。

细化误导情形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
杨红灿 ：《消法 》 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 、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 。 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和
判断多依赖于经营者所提供的信息 ， 信息不
对称是在消费生活中产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常见原因之一 。因此 ，《消法 》规定了经营者有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真实 、 全面信息的义务 。
《处罚办法 》参照原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
法 》的规定 ，采用列举的方式对经营者在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存在的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行为进行了具体细化 ， 列举了误导
消费者的典型情形 。

确保责令落实
中国消费者报：对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存在缺陷的，《处罚办法》有什么规定来保障
经营者采取停止销售等责令措施？

杨红灿：《消法》 规定了经营者提供商品和
服务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以及如果商
品或者服务非正确使用可能造成人身、 财产安
全危害的警示和说明义务。 经营者可能因技术
水平等原因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未能发现产
品有缺陷， 在提供给消费者后才发现存在危及
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对经营者提供缺陷
商品或者服务的， 有关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其采
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处理、销毁、停
止生产或者服务等措施。结合工商部门的职能，
工商部门可以责令经营者对缺陷商品或者服务

采取警示、停止销售或者服务等措施。 《处罚办
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未按照工商部门责令停
止销售或者服务通知、公告要求采取措施的，视
为拒绝或者拖延，由工商部门依据《消法》第五
十六条予以处罚。

故意拖延受罚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对经营者故意拖

延和无理拒绝消费者的合理要求如何处罚？
杨红灿 ：根据 《消法 》规定 ，经营者对消费

者提出的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
量 、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
求 ，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 《处罚办法 》
对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情形进 行了细
化 ，主要包括 ：（一 ）经有关行政部门依法认定
为不合格商品 ， 自消费者提出退货要求之日
起未退货超过十五日的 ；（二 ）自国家规定 、当
事人约定期满之日起或者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自消费者提出要求之日起 ， 无正当理由拒不
履行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量 、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义务超
过十五日的 。 对以上两种违法行为 ，由工商部
门依照 《消法 》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 。

保障无因退货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保障消费

者通过网络等方式购物时享有“七日无理由退
货”的权利？

杨红灿： 针对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消
费方式变化， 对网络购物等非现场购物进行规
范，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 《处罚办法》细化
《消法》的规定，列举了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的经营者不依法履行七日无
理由退货义务行为的具体情形， 规定了经营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并超过十五日的， 视为故意拖
延和无理拒绝：（一）对于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
自收到消费者退货要求之日起未办理退货手
续；（二）未经消费者确认，以自行规定该商品不
适用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货；（三） 以消费者
已拆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四）
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无正当理由未返还消费
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对于经营者故意拖延或者

无理拒绝的行为，由工商部门依照《消法》第五
十六条予以处罚。

护航预付消费
中国消费者报：预收款方式消费很容易带来

消费纠纷，请问《处罚办法》有什么新规定？
杨红灿：近年来，预收款方式消费导致的消

费纠纷不少，也比较复杂。 《处罚办法》明确规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
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责任义务等内容。 针对预
收款消费方式中退款难的问题， 专门规定了对
退款无约定的， 要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计算方
式折算退款金额。 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
合理退款要求，明确表示不予退款，或者自约定
期限之日起、 无约定期限的自消费者提出退款
要求之日起超过十五日未退款的， 视为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由工商部门依照《消法》第五
十六条予以处罚。

保护个人信息
中国消费者报：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

护的权利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请问《处罚办
法》作了哪些规定？

杨红灿：《消法》第二十九条对消费者个人信
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并在第五十条和第五十六
条明确了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
护的权利，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处罚
办法》明确规定，经营者违反正当、合法、必要原则，
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 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
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
信息的；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
确表示拒绝， 向其发送商业性信
息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
工商部门依照《消法》第五十六条
进行处罚。 《处罚办法》通过列举
的方式规定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范围， 规定个人信息包括消费者
姓名、性别、职业、出生日期、身份
证件号码、住址、联系方式、收入
和财产状况、健康状况、消费情况
等， 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消费者的信息，落实了《消
法》 中有关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的内容，也与国际上相关立法是一致的，适应了大
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使用条件。

惩治霸王条款
中国消费者报：近年来，“霸王条款”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重
点，请问《处罚办法》如何落实《消法》的有关格式
条款等方面的规定？

杨红灿：《处罚办法》将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了
细化，对相关行为按照行政规章的权限设定了
处罚 ，处罚的条款与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
办法》一致。

对于格式条款的规范 ， 总局已于 2010 年
出台了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 》（总局
51 号令）。 新《消法》将经营者的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与格式条款一起作并列表述 ， 因此
《处罚办法》参照 51 号令将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规定了
同等的处罚。

打击服务侵权
中国消费者报：对于日常生活服务中存在

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 ，《处罚办法 》 有何
新规定？

杨红灿：针对消费者反映的有关服务业经营
者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缺乏相应的处罚依据问
题，《处罚办法》对相关侵权行为规定了处罚。 对
从事为消费者提供修理、加工、安装、装饰装修等
服务的经营者谎报用工用料，故意损坏、偷换零
部件或材料，使用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或者与约
定不相符的零部件或材料，更换不需要更换的零
部件，或者偷工减料、加收费用；从事房屋租赁、
家政服务等中介服务的经营者提供虚假信息或
者采取欺骗、恶意串通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处罚办法》 规定了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单处或者并处警告，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最
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明确欺诈情形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规定欺诈消

费者行为的情形？
杨红灿 ：《处罚办法 》第十六条参考了 《欺

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令第 50 号）对欺诈消费者行为的规定，将经
营者违反第五条第 （一 ）项至第 （六 ）项规定且
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违反第五条第（七）项至第（十）项，第六条和第
十三条规定的行为， 定性为欺诈消费者行为。
对欺诈行为的规定 ，对于解决消费纠纷 ，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但要特别
说明的是，工商部门对有关侵权行为不以对欺
诈行为认定为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可以直接
依据《处罚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处罚办法》
施行后 ，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 》 （50 号
令）同时废止。

公示处罚信息
中国消费者报：《处罚办法》如何体现消费维

权的社会共治？
杨红灿：《消法》明确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消法》第五十六条第
二款的规定，“经营者有前款规定情形的，除依照
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处罚机关应当记入
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布”。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
行条例》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产生的行政处罚信息；企业应当于 20 个工作
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受
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
息公示暂行规定》 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适用
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向
社会公示。为落实《消法》相关规定，《处罚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工商部门应当将行政处罚案件信
息记入经营者的信用档案， 并通过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等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规定，依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企业应当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
行政处罚信息。 《处罚办法》明确将行政处罚案
件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向社会公
布，有利于通过信用的约束，用社会的力量惩戒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经营者， 从而达到让信
用创造财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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